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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冀政务办招标 〔2020〕2号

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等八部门

关于印发《河北省实施<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

公告暂行办法>细则》的通知

各市 (含定州、辛集市)招标投标指导协调部门、雄安新区公共

服务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(建设局)、交通

运输局、水利局、商务局、司法局:

为建立和推行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公告制度,规范招标投标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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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行为,健全招标投标失信惩戒机制,促进招标投标市场健康

发展,结合河北省实际,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会同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等部门对2009年印发的 《河北

省实施 <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>细则》进行了修

订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河北省政务服务

 管理办公室    
河北省工业和

 信息化厅
河北省住房和
城乡建设厅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  河北省水利厅 河北省商务厅

     河北省司法厅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

2020年8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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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实施《招标投标违法行为

记录公告暂行办法》细则

第一条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 《关于印发 <招标投

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 (发改法规 〔2008〕

1531号)要求,结合我省实际情况,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对本省行政区域内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违法行为

记录进行公告,适用本细则。

本细则所称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是指招标人、投标人、招标

代理机构以及评标委员会成员。

本细则所称招标投标违法行为是指:招标投标当事人在招

标、投标、开标、评标、定标以及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违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相关法规规章的行为。

本细则所称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是指本省各级招标投标行

政监督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,对招标投标当事人违法行为

所作行政处理决定的记录。

第三条 河北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平台为全省发布招标投标

违法行为记录的综合公告平台。本省各级行政监督部门对本行政

区域内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应在本平台和作出行政处罚的机

关官网予以公告。同时,违法行为记录应按 “双公示”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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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(河北)并通过 “信用河北”网站

进行公示。

第四条 公告平台应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,该系统应具有供

各部门发布和管理公告的操作界面,并具备历史公告记录及分行

业查询等多种查询功能。

公告平台应永久保存所有公告信息的电子档案资料以备查

询。

第五条 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(以下简称 “省政务服

务办”)会同省有关部门制定本省公告平台管理方面的政策和相

关规定,并对公告平台进行管理。公告平台的日常运行维护工作

由省政务服务办负责。

第六条 各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 (以下称 “公告部

门”)应当自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

作日内对外进行公告。

省级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公告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决

定应按规定同时抄报国务院相应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七条 对招标投标违法行为所作出的以下行政处理决定应

当予以公告:

(一)警告;

(二)罚款;

(三)没收违法所得;

(四)暂停代理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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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吊销营业执照;

(五)取消在一定时期内参加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;

(六)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资格;

(七)暂停项目执行或者追回已拨付资金;

(八)暂停安排国家建设资金;

(九)暂停建设项目的审查批准;

(十)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作出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。

第八条 违法行为记录公告的基本内容为:被处理的招标投

标当事人名称 (或姓名)、违法行为、处理依据、处理决定、处

理时间和处理机关等。

公告部门可以将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决定书直接进行

公告,也可以按本条第一款的要求进行公告,但应当保证公告的

内容完整准确,但涉密内容除外。

第九条 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期限为6个月。公告期满后转入

后台保存。

依法限制招标投标当事人资质 (资格)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

定,所认定的限制期限长于6个月的,公告期限从其规定。

社会公众需要查询转入后台保存的公告信息的,公告平台应

当免费提供相应的服务。

第十条 公告部门负责对违法行为记录信息数据进行追加、

修改、更新,并与行政处理决定的相关内容一致。

第十一条 公告信息的追加、修改、更新按以下程序办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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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经办人在线填写 《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公告记录表》;

(二)对公告信息进行追加、修改、变更或撤销的,应在相

应栏目中填写详细理由;

(三)经办人登录公告平台,发布公告信息。

第十二条 公告部门应对公告记录所依据的招标投标违法行

为处理决定书以及 《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公告记录表》等材料妥善

保管、留档备查。

第十三条 被公告的招标投标当事人认为公告记录与行政处

理决定相关内容不符向公告部门申请更正的,应提供如下材料:

(一)由被公告当事人单位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

加盖单位公章的申请函,被公告当事人为自然人的,申请函应由

其本人签字;

(二)由授权代理人办理更正申请的,还应提供法定代表人

授权委托书;

(三)法定代表人、授权代理人或者当事人本人的身份证复

印件;

(四)相关证据材料。

第十四条 公告部门接到书面申请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

核对,并及时将核对和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第十五条 行政处理决定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被依法

停止执行的,公告部门应暂停对有关记录的公告并在公告平台上

予以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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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应当作为招标投标活动当

事人的重要信用信息。在进行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投标资格审查、

招标代理机构选择、中标人推荐和确定、评标委员会成员确定和

评标专家考核等活动时,应当将招标投标违法情况作为一项重要

的评审考核因素在评价标准中予以明确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政务服务办会同省有关部门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。《河北省实施

<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>细则》 (冀发改招标

〔2009〕353号)同时废止。

—7—



 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综合处 2020年8月13日印发


